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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律（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a 是传统逻辑的“思维三律”（three laws of thinking）b 之一。

在现代逻辑里，它成为元逻辑的一条基本原则——一致性原则，决定着逻辑系统的建构、分析和评价。

逻辑矛盾（logical contradiction）简称矛盾（contradiction），c 是矛盾律意欲规范或制约的对象。然而，

究竟什么是逻辑矛盾？具体说，逻辑矛盾仅仅指自相矛盾（self-contradiction），即同一个思维主体给出

的两个互相否定的命题，还是同时包含两相矛盾（bi-contradiction），即由两个不同思维主体给出的两个

互相否定的命题？ d 对此，我国逻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澄清这些分歧，理论价值是可以重新认识、

规范矛盾律和逻辑矛盾这两个重要的学科术语，纠正思想错误，实践意义是对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和学

术争鸣具有指导作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金岳霖先生堪称是在矛盾律研究方面最有权威的逻辑学家和

哲学家。他的思想恰好有助于我们探讨这一问题。

一、“单一说”与“兼含说”：对矛盾律的两派观点

*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基金项目“逻辑学视域：福建省高考作文改革”（JA13011S）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黄朝阳，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福建  厦门，361005）。
a矛盾律分逻辑学意义的矛盾律和辩证法意义的矛盾律两种，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前者而非后者。
b为避免混淆，本文对思维规律仍沿用惯常的称谓。实际上，它不是自发发生于人类思维过程之中的规律，而是

体现人类主观意志的规则；不是“必然之理”，而是“当然之则”。
c“矛盾”一词有多种含义。我国逻辑学界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尽管逻辑矛盾是与辩证矛盾（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但“矛盾”只是前者的简称，不是二者的合称。本文采取此说。
d从某个视角看，逻辑矛盾包含颇为不同的另一方面内容。它可能仅仅指矛盾命题，也可能兼指反对命题、矛

盾概念和反对概念中的一个或多个。逻辑学界对此存在五个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个问题不是本文主题，这里不作探
讨。我们采取了多数逻辑学家，特别是国外逻辑学家的观点：逻辑矛盾（矛盾）即是矛盾命题。参见 Patrick J. Hurle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Logic(11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2，pp.43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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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矛盾作为矛盾律制约的对象，是指自相矛盾，还是指两相矛盾？对此，我国逻辑学界存在相互

对立的两派观点。

一派观点认为，逻辑矛盾等同于自相矛盾。徐庆凯说：“同一主体是逻辑矛盾的必要条件。”即，“同

一主体”陈述的矛盾命题才是逻辑矛盾，不是“同一主体”陈述的矛盾命题不是逻辑矛盾。并举例说，

关于《老子》一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两种“相反的看法”，如果不是同一主体陈述的，“就不成其为逻辑

矛盾了”，反之则是。他认为，“逻辑矛盾和自相矛盾完全是一回事”。据此，逻辑矛盾即自相矛盾的发生，

仅仅依赖“三同一”条件——“同一事物（对象）”“同一时间”和“同一关系”——是不够的，必须另增“同

一主体”（同一个人或同一个集体）为新条件。a 因此，矛盾律的定义应当修正。为方便起见，不妨称此

观点为“单一说”。

事实上，持“单一说”者为数甚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单一说”都在我国逻辑学界占主导地位，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哲学大辞典》明确指出，逻辑矛盾作为违反矛盾律要求而产生的逻辑错误，“一般

表现为思维和论辩过程中的自相矛盾”。b 金顺福也说，逻辑矛盾是“对同一个论断既给予肯定又给予否

定所出现的自相矛盾现象”。c 20 世纪 80 年代两本著名的逻辑教科书也有此主张。《形式逻辑》说：“遵

守矛盾律的要求，就能保证思想的无矛盾性，即：不会陷入自相矛盾。”d《普通逻辑》则说，违反矛盾

律的要求“就会犯‘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或者说有了逻辑矛盾”。e 后者还指出，“自相矛盾”典故

出自《韩非子·难势》。如今，融会现代逻辑新内容的许多逻辑教科书仍然沿袭故说。f 因此，尽管这些

主张并未如徐文所言将“同一主体”直接列入矛盾律定义之中，对矛盾律内涵做出具体规定，但与徐文

实质上是一致的，即主张逻辑矛盾即是自相矛盾。

与“单一说”针锋相对的另一派观点是“兼含说”。它认为矛盾律制约的逻辑矛盾除了自相矛盾，

还有“两相矛盾”。有学者坚称：

如果两个互相否定的命题来自两个思维主体，则这两个命题构成逻辑矛盾，叫两相矛盾；如果

两个互相否定的命题来自一个思维主体，则这两个命题也构成逻辑矛盾，叫自相矛盾。二者的共同

之处在于违反了在三同一条件下两个互相否定的命题（思想）不能同真的逻辑要求。g

意思很明了：在“三同一条件”——“同时间”“同一方面”和“同一对象”——的限定之下，由于陈

述互相否定的两个命题的思维主体或一或二，逻辑矛盾也相应划分为两种：自相矛盾和两相矛盾。这

是说，由同一个思维主体陈述的逻辑矛盾才是自相矛盾，由两个不同思维主体陈述的逻辑矛盾，不是自

相矛盾，而是两相矛盾。一些学者明确支持这一主张：“两相矛盾当属逻辑矛盾。”h 其实，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人提出，不能无条件地将逻辑矛盾和自相矛盾等同视之：“一般说逻辑矛盾与自相矛盾是同

义的。但在并非同一主体违反矛盾律的要求时，不得称此思想为自相矛盾，而只能称为逻辑矛盾。”i

这是说，在一些场合，矛盾律还制约一种不同于自相矛盾的逻辑矛盾，只是未用“两相矛盾”一词直接

称呼它罢了。不过，持“兼含说”者显然属于少数派。

可能由于讨论主题的关系，还有一些论者尽管对矛盾律制约的逻辑矛盾给出定义，但没有指出思维

的主体是否为同一个，也没有申明自相矛盾和逻辑矛盾是否二名一实，含义一致。有人说：“断定两个

a徐庆凯：《逻辑矛盾评议》，《学术月刊》1983 年第 8 期。
b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年，第 929 页。
c金顺福：《略论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
d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70-271 页。
e《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06 页。
f参见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逻辑学基础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51 页；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逻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43 页。
g余思：《谈两相矛盾》，《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1 期。
h向容宪：《也谈两相矛盾——兼与余思先生商榷》，《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i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形式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3 年，第 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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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同时为真，就形成思维中的逻辑矛盾。”a 也有人说，逻辑矛盾是“在思维过程中对

同一关系的两个互相否定的命题作了同时的断定”。b“断定者”究竟是否为同一个思维主体？在此无法

判断。因此，我们不知道其中的“逻辑矛盾”除自相矛盾外，是否兼含两相矛盾。

上述争论向逻辑学者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两相矛盾究竟是不是违背矛盾律造成的逻辑

错误？或者说，矛盾律制约的逻辑矛盾除自相矛盾外，是否还包含两相矛盾？下面试从金岳霖先生的思

想出发进行考察。

二、金岳霖的矛盾律思想及其启示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金岳霖就对矛盾律和逻辑矛盾做过专门研究，发表了《论自相矛盾》和

《思想律与自相矛盾》二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1962 年发表的《客

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正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考察逻辑学基本规律产

生的研究成果。该文是他晚年自评“比较得意的”c 三篇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其后期成熟的逻辑哲学

思想。逻辑学人对该文评价甚高。有人说，金在文中“解开在逻辑真理的客观基础问题上形成的理论‘死

结’”。d 还有人说，文章在“‘三律’的客观基础”问题上有“天才的洞见”。e 我们同意这些评价。本

文的讨论，就是依据金岳霖这篇代表作所阐述的观点，同时参考了他早年两篇文章的思想。

金岳霖创造性地提出，人的思维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必须解决好“客观事物的确实

性和思维认识经常出现的不确定性的矛盾（是辩证矛盾而非逻辑矛盾——引者注）”。“客观事物的确实性

说的是，它们的形色状态是独立于我们的思维认识而然的关系质”，f 并且，“确实性只有一个”，或者不

如说“本来面目只有一个”。g 然而，思维认识的不确定性会妨碍正确认识的获得。物质决定意识，而不

是相反。因此，必须解决认识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诉诸逻辑学的思维三

律。可以说，呼应认识需要而诞生的逻辑学意义的矛盾律，和其他两条思维规律一样，其基础正是客观

事物的确实性及其唯一性。

按照金的说法，矛盾律只有与其他思维规律，即同一律和排中律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完整地反映”

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及其唯一性：

同一律的表达方式是：如果 ×× 是甲，它就是甲。……不矛盾律的表达方式是：×× 不能既

是甲而又不是甲。排中律的表达公式是：×× 是甲或者不是甲。h

“××”指“客观事物”。“甲”指事物的“形色状态”，即属性。“×× 是甲”是说：某个对象有某种形

色状态。“×× 不是甲”是说：某个对象没有某种形色状态。同一律和排中律分别从“同一的”“无三的”

两个侧面反映“确实性只有一个”，矛盾律则从“不二的”侧面来反映。矛盾律的确切意思是，对任何

一个客观事物“××”而言，“×× 是甲”和“×× 不是甲”是“不二的”，二者“不可得兼”。i 这是

说，当“×× 是甲”时，不能又“×× 不是甲”，当“×× 不是甲”时，不能又“×× 是甲”。这充分

a张建军：《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辨——兼评黄、马、邓、桂之争》，《人文杂志》1997 年第 3 期。
b朱志凯：《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6 期。
c刘培育：《一代宗师金岳霖》，《哲学研究》1994 年第 8 期。
d张建军：《论后期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张建军：《在逻辑与哲学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第 92 页。
e张学立：《金岳霖逻辑哲学思想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74 页。
f金岳霖：《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全集》第 4 卷下，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29 页。
g金岳霖：《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全集》第 4 卷下，第

534 页。
h金岳霖：《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全集》第 4 卷下，第

540 页。
i金岳霖：《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全集》第 4 卷下，第

5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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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反映客观事物情况的形如“×× 是甲”和“×× 不是甲”的一对矛盾命题，如果由同一个主体

陈述，就产生了逻辑矛盾，违反了矛盾律；如果由两个不同主体分别陈述，也产生了逻辑矛盾，同样违

反了矛盾律。简言之，矛盾命题并非仅仅是同一个主体所致，两个（或更多）不同主体也可能造成逻辑

矛盾。因此，自相矛盾并不是逻辑矛盾的唯一情形，两相矛盾也是逻辑矛盾不可或缺的情形之一。

为阐明矛盾律思想，金列举了多个例子，其中以萤火虫一例最为典型：它有亮、半明不亮、不亮

三个时候。矛盾律是说，当它亮时，不能断言：“它既亮又不亮”；当它半明不亮时，不能断言：“它既

半明不亮又不半明不亮”；当它不亮时，不能断言：“它既不亮又亮”或者“它既亮又不亮”。不难看出，

这意味着：当它亮时，同一主体断言“它是亮的”和“它不是亮的”（即“它既亮又不亮”），就有两个

矛盾命题，导致逻辑矛盾；两个不同主体分别断言“它是亮的”和“它不是亮的”（即“它既亮又不亮”），

同样也有两个矛盾命题，同样导致逻辑矛盾。只是前者应当称为自相矛盾，后者应当称为两相矛盾而已。

在它半明不亮和不亮的其他两个时候，情况是相似的。

分析可见，金岳霖的矛盾律思想对我们的启示是，逻辑矛盾的产生与思维主体的多寡没有任何关

系。正如由同一主体陈述的矛盾命题——自相矛盾——是逻辑矛盾一样，由两个不同主体陈述的矛盾命

题——两相矛盾——也是逻辑矛盾。总之，矛盾律的制约对象兼含自相矛盾和两相矛盾。

作为逻辑学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给金岳霖的矛盾律思想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也

对我们产生同样的启示。按照克劳斯、周礼全等人的观点，在亚氏那里，逻辑学意义的矛盾律是以哲学

意义的存在规律作为基础的，并为之所决定。a 从存在规律分析，矛盾律与思维主体同一与否并无必

然联系。为什么？亚氏认为，客观事物存在着一个“最确定的原理”：

同一个属性不能在同一时间既属于又不属于同一对象并且是在同一个方面；我们必然事先假定

任何可能进一步增加的规定，以防止逻辑上的困难。b

“进一步增加的规定”，是说除“同一个属性”“同一时间”以外的其他“同一”条件的规定。不难看出，

可以增加的“同一”条件，肯定不是“同一主体”。这是因为，“同一个属性”究竟能否“在同一时间既

属于又不属于同一对象”，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认识的主体——人，而取决于认识的客体——客观事物。

在亚氏看来，同一事物在具有某个属性的同时不能又不具有该属性，这是事物的客观本性。由此可见，

矛盾命题的产生与思维主体的多寡无关。同一主体做出两个相互否定的论断，就有了矛盾命题，形成逻

辑矛盾，违背矛盾律；两个（或更多）主体做出这两个论断，也有矛盾命题，也形成逻辑矛盾，违背矛

盾律。

以往人们把逻辑矛盾简单归结为自相矛盾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不自觉地认定陈述矛盾命题的思维

主体只有一个。然而，这并不符合金岳霖（和亚里士多德）的本意。c 因此，对于认为逻辑矛盾即是自

相矛盾的观点，我们表示反对；对于个别论者所谓两相矛盾是逻辑矛盾，但“不是违反逻辑规律要求的

结果”的见解，d 我们也不苟同。

三、认识两相矛盾是矛盾律制约对象的意义

认识两相矛盾是矛盾律的制约对象，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认识两相矛盾是矛盾律制约对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a [ 东德 ] 格·克劳斯：《形式逻辑导论》，金培文、康宏逵译，王德春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 81 页；
周礼全：《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周礼全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307 页。

b [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90 页。
c上文提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两本著名的逻辑教科书之一《形式逻辑》的主编是金岳霖先生，书中把逻辑矛盾视为

自相矛盾。该书的观点与金独立撰写的论文的观点显然不一致。我们采取后一观点。理由是：第一，专业论文比教科书
的观点更为可取；第二，金是该教科书的主编，但据悉并未参与具体章节的实际写作。

d向容宪：《也谈两相矛盾——兼与余思先生商榷》，《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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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或专业术语正确与否关系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和生命力。矛盾律和逻辑矛盾作为基本概念，

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金岳霖那里，“同一主体”不是矛盾律赖以生效的必要

条件，逻辑矛盾应当区分为自相矛盾和两相矛盾，矛盾律既制约自相矛盾，也制约两相矛盾。这些结论

对于纠正以往广为流行的对矛盾律和逻辑矛盾错误思想，完善逻辑学相关基础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将矛盾律的制约对象逻辑矛盾区分为自相矛盾和两相矛盾并不是我们的首创，而是其他逻辑学者的

创见。然而，逻辑矛盾为什么应当做此区分？其论证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他们尚未考察金岳霖研究

矛盾律的重要文献，对有关论述没有深入探讨。a 我们的创造性工作在于弥补这项研究的不足，从而大

力维护了少数派的正确主张。

第二，认识两相矛盾是矛盾律制约对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认识自相矛盾是矛盾律的制约对象，对哲学研究、科学研究、思想争鸣或学术辩论也非常重要。金

岳霖曾强调：“自相矛盾是批评哲学与论理学（逻辑学的旧称——引者注）及其他学问的一种工具”；b

而且，是“极厉害的工具”。c 国外有逻辑学家也说：“在法庭上，相互质询常常设法使对方证人陷入自

相矛盾（contradict himself）。如果证人做出不一致的（inconsistent）陈词，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就不能都

是真的，并且他的可信性也被严重削弱了。”d 法庭辩论如此，学术辩论也是如此。因此，在学术研究和

包括学术辩论在内的一切辩论中，一方面，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研究者或辩论者应当时刻保持高度的

自我警惕，竭力避免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为了制胜论敌，揭露竞争性理论或论敌思想的自相矛盾则是

强有力的反驳手段。

认识两相矛盾是矛盾律的制约对象，在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学术辩论等实践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只是，这一意义常常被无意忽视了。

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仅仅规避自相矛盾，以自圆其说为追求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

时时警惕两相矛盾，并做出积极回应。无论哲学还是具体科学，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的

创立往往是批判、颠覆竞争性理论的结果，而它创立之后，也不能高挂免战牌，刻意回避竞争性理论的

挑战。思想发展史表明，人类思想的进步正是种种理论激烈竞争、汰劣存优的过程。在不同学者、不同

学派之间，表述竞争性理论的一些命题不是矛盾关系，一些则是，从而形成两相矛盾。当两相矛盾 p
和～ p 出现时，研究者应当根据矛盾律做出策略性判断：p 和～ p 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何者为假？在

其指引下，研究引向深入。最后，（结合排中律）对 p 和～ p 做出取舍。

对矛盾律制约两相矛盾的认识还启发我们，在思想争鸣和学术辩论中，为了驳斥论敌，必须提出并

证明与其论题有矛盾关系，而非其他关系的论题。唯有如此，敌我双方的论题才能形成两相矛盾，辩论

才能合乎逻辑地展开。亚里士多德曾说：“同一的事物不能够在一个同一的时间既是又不是；因为只有

那样他的论题才能对那个断言同一主题真正地做出相反的陈述的人加以证明。”e“相反的陈述”即与“同

一主题”有矛盾关系的一个命题。在中西方文化没有交流的先秦时期，研究辩论和逻辑的中国墨家得出

与亚氏一致的结论。“辩，争彼也。”（《墨子 • 经上》）“彼，不两可两不可也。”（《墨子 • 经说上》）“彼”

应当解释为矛盾命题。在中西先哲们看来，所谓辩论就是针对一对矛盾命题展开的证明和反驳。矛盾命

题只能是论战中敌我不同主体提出的两相矛盾的两个论题。f 这是因为，只有提出此种矛盾关系的两个

a余思：《谈两相矛盾》，《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1 期。
b金岳霖：《思想律与自相矛盾》，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35 页。
c金岳霖：《论自相矛盾》，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全集》第 1 卷，第 349 页。
d Irving M. Copi，Carl Cohen，Kenneth McMahon, Introduction to Logic,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11, p.388.
e [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329 页。
f笔者赞同古人关于辩论的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论点（黄朝阳：《批判性思维关于辩论论题的基本观点》，《学

术研究》2008 年第 5 期），现在可以更具体地说，古人所讲的辩论论题实质上是两相矛盾的论题。

（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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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府要充分把握产业扶贫的主导权，避免自身被边缘化，发挥自身的合法性权威，对产业扶贫中

的企业针对贫困户的能力建设进行监督和引导，提升能力建设的效率，防止发展型贫困户出现“精英俘

获”的问题，也保证生存型贫困户的基本诉求得以表达、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使得所有类型的贫困户都

能真正分享到扶贫产业发展的成果。

五、余论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精准扶

贫领域，如何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本研究从贫困户的微观个体差异视角，

以产业扶贫实践为研究实例，区别于传统相关研究将贫困户作为同质化、被动整体的思维定势，为我们

理解产业扶贫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打赢扶贫攻坚战役，就必须增强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防范

政策撤离后的返贫风险。贫困户是产业扶贫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未来的主导者，因此贫困户是实现目标

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今后的扶贫实践中，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唯有通力协作，将差异化的贫困户

组织起来成为产业扶贫的生力军，通过产业扶贫组织、锻炼出一批有能力、有想法且个人潜能得到充分

发挥的产业运营队伍，才能使精准扶贫具有强大持久的内生性动力和可持续性，从而将产业扶贫有效地

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对接，将新时期农村工作转变为一项兼具系统性与针对性的工程。

责任编辑：王  冰

论题，才能知道二者必有一假（且必有一真——根据排中律），反驳论敌的论题就能证明我方的论题。相

反，两个论题若非矛盾关系，不是两相矛盾，辩论必将偏离正轨，不能达到破假立真、弘扬真理的目的。

因此，正确认识矛盾律制约两相矛盾，对于辩论，尤其是涉及专业话题的学术辩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矛盾律为什么是人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和学术争鸣可靠的方法论工具？有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说

过，“任何方法都是建立在规律的基础上的”；人类之所以“可以做什么”，那是因为“实际上有什么”。a

作为思维原则或方法的“应然者”矛盾律，取决于客观规律这个“必然者”。金岳霖的矛盾律（以及

同一律、排中律）思想深切契合此义。方法论多元主义者宣称“怎么说都行”，妄图调和、取消争鸣学

派之间壁垒分明、不可并立的两相矛盾，蔑视几千年来被奉为圭臬的矛盾律，对逻辑和科学常识发出了

严峻挑战。究其原因，是罔顾先哲和今贤早已揭示的一条不算复杂的客观规律：不同时存在与逻辑学意

义的矛盾命题相对应的两个事态。因此，我们不难做出简单而有力的回应：“怎么说都行”是自相矛盾（非

两相矛盾）的。因为，它无法回避一个悖论式反驳：既然“怎么说都行”，那么，说“‘怎么说都行’不

行”无疑也行。简言之，从其信守的基本前提“怎么说都行”出发，能够必然地得出完全否定该前提的

结论；否定两相矛盾的理论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对于声称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的任何一门理论

而言，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致命吗？

                                  责任编辑：罗  苹

a[ 东德 ] 格·克劳斯：《形式逻辑导论》，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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